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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16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
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－６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中華民國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６５－１３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３１－２０３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本院委員李慶華、詹凱臣、張嘉郡、黃志雄、顏寬恒、黃昭順、蔡錦隆等34人，為落實主權在民原則、保障憲法對人民參政權之行使，同時為減少我國公民因返國、返鄉投票之舟車勞頓與交通時間及成本之耗費，擬將憲法中有關全國性之選舉，新增「不在籍投票」制度，俾使國內外之中華民國公民皆能因不在籍投票制度行使選舉權利，爰擬具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３－２０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募兵制推動暫行條例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８－２０９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９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９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０９－２１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１０）

	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１０－２２８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專利師法第十二條之一、第三十二條之一、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七條之一至第三十七條之四條文；刪除第三十五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至第九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六條、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８－２５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李貴敏

	增訂漁業法第四十條之一、第四十條之二、第六十三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五十七條及第六十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５２－２６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條約締結法草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６６－３４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國防法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
（頁次：３４０－３４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森林法第三條之一、第五章之一章名、第三十八條之二至第三十八條之六及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一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４４－３５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邱文彥

	國民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５７－４０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４０７－４１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